國立高雄大學監視錄影系統調閱錄製申請單(108.06版)
	申請人姓名
	
	員工編號/學號/身分證號
	
	申請日期
	   年   月   日

	單位/系所
	
	連絡電話
	

	調閱事由
(申請人填寫)
	□目視調閱、□影像拷貝錄製(限司法、警察機關或經專案簽准)
請說明事件：
調閱時間：   年  月   日   時   分至   月   日   時   分
發生地點：

	調閱注意
事項
(請詳閱)
	1. 調閱前請詳閱「國立高雄大學校園監視錄影系統管理及調閱辦法」之規定。
2. 申請監視錄影系統影像調閱以目視查閱為原則，如因保全證據而有拷貝留存之需，須經專案簽准或司法、警察機關提出申請。
3. 校外人士應向警察機關報案後，會同司法或警察機關向本校監視系統管理單位提出申請。
4. 影像資料僅供申請人使用，不得另行複製傳閱散佈播放，並應遵守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、「民法」、「刑法」相關規定，並對所調閱影像畫面不特定之第三人善盡隱私保護責任。若未遵守相關法律而衍生之爭議，由申請人自行負責。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單位/系所主管核章
	
	學生加會
學務處
	

	監視系統
承辦人
	
	監視系統
單位主管
	□同意調閱

	監視系統調閱紀錄(以下由承辦單位填寫)

	攝影機位置
	
	調閱畫面
日期時間
	   年  月   日   時   分至   月   日   時   分

	駐警隊(查閱)
	監視系統承辦人(查閱、拷貝)
	監視系統單位主管

	□核對申請人身份
□至警衛室調閱日期:

	□核對申請人身份
□辦理調閱日期:
□辦理拷貝日期:

	



